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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补充法律意见书（八） 

 

观意字（2013）第 0193 号 

 

致：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1（以下简称“本所”）受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事项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于2011年8月22日就

公司首发上市事项出具了观意字（2011）第0170号《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观报字（2011）第0030号《北京市观韬律师事

务所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

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11808号文的要求，于2011年10月20日出具了《北

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其

后，本所于2011年11月23日出具了《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于2011年12月19日出具了《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2012年2月7日出具了《北京市

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于2012年5

月21日出具了《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于2012年8月14日出具了《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鹏翎胶管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于2013年3月22日出具了《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

见书（七）》（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1
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于 2013年 5月 21日更名为“北京观韬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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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更名而来）（以下简称“致同”）以2013年6月30日为审计基准日于2013年7月30

日出具了“致同审字（2013）第110ZA1953号”《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度、2011年度、2012年及2013年1-6月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13年中期

审计报告》”）和“致同专字（2013）第110ZA1664号”《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

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同时发行

人亦更新了《招股说明书》。本所律师根据《2013年中期审计报告》和更新后的

《招股说明书》及2012年12月31日以来发行人发生的有关事实和行为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且该等事实和行为未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

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中

进行披露。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

充法律意见书（七）》和《律师工作报告》为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与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所

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

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及陈述

进行了补充核查和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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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获得发行人于2011年7月17日召开的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发行人于2012年6月30日召开了2011年

度股东大会，曾将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延长了12个月；发行人于2013年6

月30日召开了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延长《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有效期》和《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再次将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

授权延长12个月，故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获得了发行人的有效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发行人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发行人2012年度年检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合法存续，具备

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发行人在审计基准日调整至2013年6月30日后仍然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本次发行上市的实

质条件。 

 

具体分述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的股票为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符合《公司法》第

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已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

会，并在董事会下设臵了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建立了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发行人具备健全且

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暂行办法》

第十九条的规定。 

 

（三）依据《2013年中期审计报告》，发行人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http://my.stock.163.com/p/F29E9A59-74E4-4394-AF0C-456024B639E4.html
http://my.stock.163.com/p/54661B0F-16FE-4520-9B98-A4ED091722B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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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19.22%、15.54%，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

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四）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

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五）发行人目前的股本总额为7,699.1478万元，本次拟公开发行2,570万

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

第（二）项的规定。 

 

（六）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发行2,570万股，本次拟发行的股份数不少

于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

项之规定。 

 

（七）发行人就本次发行上市事宜与具有证券发行保荐和承销资格的渤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及《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承销协议》，符合《公司法》第八十八条和《证券法》第十

一条之规定。 

 

（八）经核查，发行人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且自1998

年9月25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持续经营

三年以上，符合《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九）依据《2013年中期审计报告》，发行人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61,986,640.95

元、68,819,258.60元、71,579,983.13元，其中2011年和2012年净利润累计金额

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符合《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项之规定。 

 

（十）依据《2013 年中期审计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的净资产为

556,377,284.27元，不少于 2,000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符合《暂行办

法》第十条第（三）项之规定。 

 

（十一）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2,570万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

万，符合《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 

 

（十二）经核查，发行人的设立及历次增资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股东用

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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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 

 

（十三）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与其

经营范围一致，其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 

 

（十四）经核查，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

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发行人的主营业务、股权结构和管理层

均能保持稳定，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十五）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影响

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 

1、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

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

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4、发行人最近一年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有重大不确定性的客

户存在重大依赖； 

5、发行人最近一年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收益； 

6、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十六）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依法纳税，享受

的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

严重依赖，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五条之规定。 

 

（十七）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

风险，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可能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

大或有事项，符合《暂行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 

 

（十八）经核查，发行人的股权清晰，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

属纠纷，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十九）经核查，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

力，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在独立性方面不存

在其他严重缺陷；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以及严重影响公司独立性或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符合《暂行办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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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之规定。 

 

（二十）经核查，发行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制度，相关机构

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 

 

（二十一）依据《2013年中期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致同会

计师为其会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条之

规定。 

 

（二十二）经核查，发行人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

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生产经营的合法、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暂行办法》

第二十一条之规定。 

 

（二十三）经核查，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

占用的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二十四）经核查，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拟完成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均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

权限和审议程序，发行人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 

 

（二十五）经保荐人及其他中介机构的辅导，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二十六）经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

入期、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12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二十七）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

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也不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

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三年前，但

http://my.stock.163.com/p/D43F10B4-8148-4D0E-A95F-AA35C0D633E4.html
http://my.stock.163.com/p/BB8CCFFD-642D-4488-B079-1568F6650DCA.html
http://my.stock.163.com/p/BB8CCFFD-642D-4488-B079-1568F6650DCA.html
http://my.stock.163.com/p/BB8CCFFD-642D-4488-B079-1568F6650D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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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 

 

（二十八）经核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均拟用于主营业务，用途明确，募集

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

力等相适应，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二十九）依据发行人制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用制度》，发行人将

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符合《暂

行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暂

行办法》所规定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自《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

报告》出具之日后，发行人的历史沿革情况未发生变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出具之日后，发行人不存在新设附属公司的情况。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在独立性方面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业务、人员、财务、机

构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对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发行人在其他方

面亦不存在影响其独立性的严重缺陷。 

 

 

六、发行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自《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后，发行人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未发生

变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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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自《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后，发行人未发生股本总额、股本结构的变

动情况；发行人主要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目前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设定其他

第三者权益的情况，亦未涉及任何争议或纠纷。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根据《2013年中期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的

主营业务收入占其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超过99%，最近三年主营业务产生的

利润占其利润总额的比例平均超过99%。 

 

（三）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合法、合规，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没有

发生变化、主营业务突出。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之日后，除个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

动外，发行人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之日后，发行人未发生新的关联交易事项。 

 

（三）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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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新增专利 

 

本所通过核查发行人所持专利证书、核对专利登记簿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公示信息，对发行人拥有的专利进行了核查。现就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发行人新增专利情况，对《律师工作报告》正文“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五）

第1项“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权”部分的内容补充如下： 

 
序

号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证书号 专利注册号 

有效 

期限 

1 发明专利 
高硬度注胶用三元乙丙橡胶

组合物 
第1151156号 ZL 201110200418.3 

2011年7月19日至 

2031年7月18日止 

2 发明专利 
以氯化聚乙烯橡胶为主的低

压动力转向管橡胶组合物 
第1151394号 ZL 201110325479.2 

2011年 10月 24日至 

2031年 10月 23日止 

3 发明专利 
耐机动车合成制动液膨胀性

的橡胶组合物 
第1165950号 ZL 201110341779.X 

2011年11月2日至 

2031年11月1日止 

4 发明专利 
丙烯酸酯橡胶与乙烯丙烯酸

酯橡胶并用组合物 
第1191774号 ZL 201110189875.7 

2011年7月7日至 

2031年7月6日止 

5 实用新型 
汽车用胶管多个标记一次性

打印定位设备 
第2726639号 ZL 201220442485.6 

2012年 8月 31日至 

2022年 8月 30日止 

6 实用新型 
端部带有定位凹槽的连接软

管 
第2771864号 ZL 201220471378.6 

2012年9月14日至 

2022年9月13日止 

7 实用新型 
端部带有限位橡胶块的连接

软管 
第2771928号 ZL 201220474556.0 

2012年 9月 14日至 

2022年 9月 13日止 

8 实用新型 
胶管与胶管之间连接的注胶

模具 
第2816460号 ZL 201220422071.7 

2012年 8月 23日至 

2022年 8月 22日止 

9 实用新型 汽车用缠布胶管组合芯棒 第2817762号 ZL 201220434811.9 
2012年 8月 29日至 

2022年 8月 28日止 

10 实用新型 
加工带有盲型缺口的橡胶装

臵 
第2894901号 ZL 201220426655.1 

2012年 8月 23日至 

2022年 8月 22日止 

11 实用新型 
一种检验汽车胶管的L形槽

检测工具 
第2983182号 ZL 201220445453.1 

2013年 9月 3日至 

2023年 9月 2日止 

12 实用新型 
一种金属弯管加工的组合导

模 
第2982563号 ZL 201220397384.1 

2012年 8月 12日至 

2022年 8月 11日止 

 

上述第1-12项专利为发行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专利，且为发行人在《补充法

律意见书（七）》出具之日后获得授权。 

 

此外，发行人发明专利申请已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通知但尚未获颁专利

证书的情况如下：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号 申请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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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

专利 

带有柔性氟材料

低渗透燃油胶管 
200910069916.1 2009 年 7月 28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于 2013年 6月 27

日发出《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长柄气

动螺丝刀的安全

保护装臵 

201220419723.1 2012 年 8月 22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于 2013年 6月 28

日发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专利共70项（未含上述2项已

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54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 

 

（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除上述新增财产外，自《补充法律

意见书（七）》出具之日后，发行人主要财产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拥有的资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的纠纷。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

之日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1、采购合同 

 

（1）2013年4月，发行人（买方）与 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卖方）签订《采购合同》，双方就采购产品的质量、交货验收、知识产权、

付款、运输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

年12月31日，具体采购价格、数量以双方另行签署的《价格协议》为准。2013

年1月，双方签订《价格协议》，发行人向卖方采购氟胶、F-TPV等产品，并约定

了具体的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采购金额共计985.50万元，协议有效期自2013

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2）2013年5月，发行人（买方）与武汉有机事业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

双方就采购产品的质量、交货验收、知识产权、付款、运输方式、违约责任等事

项进行了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具体采购价格、

数量以双方另行签署的《价格协议》为准。2013年1月，双方签订《价格协议》，

发行人向卖方采购ECO等产品，并约定了具体的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采购金额

共计541.99万元，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3）2013年1月，发行人（买方）与天津签订浩明圣科贸有限公司《采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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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双方就采购产品的质量、交货验收、知识产权、付款、运输方式、违约责

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具体采购

价格、数量以双方另行签署的《价格协议》为准。2013年1月，双方签订《价格

协议》，发行人向卖方采购AEM、氟胶等产品，并约定了具体的采购价格和采购

数量，采购金额共计3,121.08万元，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

日。 

 

2、销售合同 

 

（1）2013年3月，发行人（卖方）与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买方）签署

了《零部件和材料采购框架协议》，就订单和交货、供货检验、价格付款、物流

服务于包装、保证和售后服务、违约责任和损失索赔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2）2013年3月，发行人（卖方）与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买方）

签订了《生产采购一般条款》，就产品运输和货款支付、交货日程、质量检查、

协议终止、赔偿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3）2013年4月，发行人（卖方）与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签订《轿车零部件

及材料采购合同》，就合同标的、价格、包装运输、货物交付、货款支付、索赔

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有效期为长期有效。 

 

（二）经核查，上述合同均合法有效，目前不存在纠纷或争议，合同的履行

不存在潜在风险。 

 

（三）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

之日以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

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四）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

之日以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债务和互相提供担保

的情况。 

 

（五）根据《2013年中期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2013年6月30日

止，其他应收款合计943,061.20元，发行人其他应付款合计8,650,481.52元。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

生，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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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之日

以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可能

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之日以来，

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资产变化事项。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之日以来，

发行人目前亦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臵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之日以

来，发行人未对其现行章程进行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本所查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资料，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七）》出具之日以来，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情况

如下： 

 

1、发行人于2013年7月3日召开了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发行人于2012年6月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3年6

月3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经本所查阅上述会议资料，上述董事会、监事会在召集、召开方式、会议提

案、议事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及签署等方面均真实、合法、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之日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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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根据《2013年中期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

（七）》出具之日以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未发生变化。 

 

（二）根据《2013年中期审计报告》并经核查，除下述财政补贴外，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获得其他新增数额较大的财政补

贴的情况： 

 

1、依据发行人与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于2010年1月签署的《天津市科技计

划项目任务合同书》，发行人汽车三大流体管路系统总成模块开发与产业化项目

获得2012年火炬项目资金指标20万元。发行人于2013年1月21日收到天津市财政

局2012年火炬项目补贴200,000.00元。 

 

2、依据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2年4月颁发的《中国驰名商标证书》，

发行人使用在“输油胶管、输水胶管、暖风胶管”商品上的 商标于2012年4

月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依据《天津高新区鼓励

企业争创驰名商标的奖励办法》和《<天津高新区鼓励企业争创驰名、著名商标

及“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的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可以获得100万元驰

名商标奖励。发行人于2013年5月6日收到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该奖励

拨款1,000,000.00元。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财政补贴不存在严重依赖。 

 

（三）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公司及其子公司近三年依法纳税，

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江苏鹏翎、成都鹏翎和合肥鹏翎、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出具之

日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江苏鹏翎、成都鹏翎和合肥鹏翎不存在有关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且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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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发行人募股资金的运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调整。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一)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所述的未来发展和规划

与其主营业务一致。 

 

(二)本所律师审阅了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招

股说明书》中所述的未来发展和规划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及其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的尚未了结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发行人及其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查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天津市各级人民法院网站公示的诉讼信息，发行

人及其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

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涉及的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

行政处罚案件 

 

本所律师访谈了发行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洪起先生，并经本所查询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天津市各级人民法院网站公示的诉讼信息，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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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审阅了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更新后的《招股说明书》，并特别审

阅了其中引用本所法律意见书和本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招

股说明书》引用的法律意见真实、准确，《招股说明书》不会因引用本所法律意

见书和本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

的法律风险。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无副本。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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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八）》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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